
2023年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 保险与家
庭理财小论文(精选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一

“教育好子女”就是家庭最大的财富。一个好的子女，不仅
习惯好，学习好，财商也高，做父母的少操很多心，那父母
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拼搏赚更多的钱;在孩子学习方面也会少
花很多钱，比如不需要参加任何课程补习班，不需要为高考
失利而再花钱复读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找到好工作，有自
己的收入，家庭财富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小编认为
当前“教育好子女”也是为家庭赢得更多财富，可能这一点
被一些高净值家庭所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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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二

三个骑士在风高月黑的沙漠中行走，忽然听到一个神秘的声
音，让他们每人捡起一些石头装入口袋中，三个骑士很不情
愿地装了几块石头在袋中。那个声音又说：“明天太阳升起
的时候，你们会又喜又悲”。天刚亮，他们拿出石头，发现
全是罕见的钻石。骑士真的又喜又悲。

[启示]：

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三

兹经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本保险单承保的家庭财产
（房屋、手表、怀表除外）按照以下规定附加盗窃险：

一、存放于保险地址室内的保险财产，因遭受外来的、有明
显痕迹的盗窃损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服务人员、寄居人的盗窃或纵
容他人盗窃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三、按照保险单所列财产项目分项承保，分项理赔。

四、被保险人在保险财产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盗窃损失后，
要保存现场，向当地公安部门如实报案，并在二十四小时内
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有权不予赔偿。

五、赔款后，破案追回的保险财产，应归保险人所有。被保



险人如果愿意收回该项被追回的财产，其已经领取的赔偿必
须退还给保险人；保险人对被人追回财产的损毁部分，可以
按照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家庭财产全两保险集体投保单

兹根据本单位填报的职工投保名单，并依照家庭财产两全保
险条款及附加盗窃险条款的有关规定，向本保险公司投保职
工集体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如下：

类别

财产

房屋

份数

保险金额

保险储金

保险金额合计（大写）：

保险储金合计（大写）：

自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零时起

保险期限年至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二十四日止

注意：

本投保单位和职工名单附在一起，每人投保财产项目、金额、
存放地点，均以名单所列为准。本投保单在保险公司签发保
险单之前，不生保险效力。



经办人：______________复核：____________

投保人盖章

年月日

联系人：_________电话：_______

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四

基本条款

保险财产

第一条凡座落或存放在本保险单载明的地点，属于被保险人
所有的下列家庭财产都可以向保险人（即华泰财产保险*份有
限公司，下同）投保：

（一）房屋；

（二）房屋内装璜、家具、用具、床上用品、服装；

（三）家用电器、文化、娱乐用品；

（四）现金、金银、珠宝、玉器、首饰；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特别约定，并且在保险单上载明，属于被
保险人代他人保管或者与他人共有的本条第（二）至第（四）
项所列财产和专业人员使用的专业用品，保险人亦可予以承
保。

不保财产

第二条下列财产不属于本保险标的范围之内，保险人不承担
保险责任：



（二）交通工具；

（三）拖拉机、农用机械；、

（四）个体工商户、连家铺子因营业所使用的财产和所销售
的商品；

（五）烟酒、食品（米、面除外）、药品、化妆品；

（七）移动电话和便携式电脑；

（八）违章搭建的建筑或设施装置；

（九）被保险人非法占有、持有的财产；

（十）本保险条款第一条中未列明的其他家庭财产和正处于
紧急危险状态下的财产。

保险责任

第三条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人承担赔偿
责任：

（一）火灾、爆炸、空中运行物体的坠落；

（二）有明显撬窃痕迹的盗窃或人室抢劫。

责任免除

第四条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直接或间接物质损失，
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敌对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暴动；

（二）核反应、核辐射和放射性污染；



（五）虫蛀、鼠咬、霉烂、变质、自燃、自然损耗；

（六）工艺不善、原材料缺陷、设计错误引起的损失；

（七）不属于本条款第三条列明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

第五条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精神损失，以及其他不属于本
条款第三条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

保险责任期间

第六条本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为1年、2年、3年、4年、5年五
档，投保人可以选择其一，并记载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中，保
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责任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第七条本保险的保险金额按以下方式计算：

（二）如投保人购买多份本保险，保险财产的总保险金额为
单份保险的保险金额乘以实际投保份数；但总保险金额不得
超过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超过部分无效。

（三）在保险责任期间，如投保人增加投保份数，总保险金
额将相应增加，增加额为增加、的投保份数乘以单份保险的
保险金额，如投保人减少投保份数，总保险金额将相应减少，
减少额为减少的投保份数乘以单份保险的保险金额。

保险费

第八条本保险的保险费按以下方式计算：

（二）如投保人购买多份本保险，保险人收取的年保险费总
额为单份保险的年保险费乘以投保份数。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及责任

第九条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如实告知；

（四）被保险人应当维护保险财产的安全，按照有关部门的
要求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七）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本条款规定的各项义务，或有虚
报损失等欺骗行为，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追回已经支付的
赔款，亦可终止保险合同。

赔偿处理

第十条

（三）保险财产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应合理作价折归被
保险人，并且在赔款中扣除；

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五

经协商，双方愿意解除位于某地的租赁合同，并达成一致意
见，为明确责任，保障双方合法权益，特签定本协议，条款
如下：

一、乙方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将铺位退回给甲方，如乙方不按
时退租，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于退租当日，一次性结清应付租金。

三、乙方不得损坏铺位内设施和装修，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四、乙方退租当日，甲乙双方当面销毁所签《租赁合同》正



本。

五、某年某月某日起，在此之前双方所签定的所有租赁合同
终止作废。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某某人

某年某月某日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某某人

某年某月某日

家庭保险规划五大需求篇六

第一条　凡座落或存放在本保险单载明的地点，属于被保险
人所有的下列家庭财产都可以向保险人(即华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下同)投保：

(一)房屋；

(二)房屋内装璜、家具、用具、床上用品、服装；

(三)家用电器、文化、娱乐用品；

(四)现金、金银、珠宝、玉器、首饰；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特别约定，并且在保险单上载明，属于被
保险人代他人保管或者与他人共有的本条第(二)至第(四)项
所列财产和专业人员使用的专业用品，保险人亦可予以承保。

不保财产



第二条　下列财产不属于本保险标的范围之内，保险人不承
担保险责任：

(二)交通工具；

(三)拖拉机、农用机械；、

(四)个体工商户、连家铺子因营业所使用的财产和所销售的
商品；

(五)烟酒、食品(米、面除外)、药品、化妆品；

(七)移动电话和便携式电脑；

(八)违章搭建的建筑或设施装置；

(九)被保险人非法占有、持有的财产；

(十)本保险条款第一条中未列明的其他家庭财产和正处于紧
急危险状态下的财产。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人承担赔
偿责任：

(一)火灾、爆炸、空中运行物体的坠落；

(二)有明显撬窃痕迹的盗窃或人室抢劫。

责任免除

第四条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财产的直接或间接物质损失，
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敌对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暴动；

(二)核反应、核辐射和放射性污染；

(五)虫蛀、鼠咬、霉烂、变质、自燃、自然损耗；

(六)工艺不善、原材料缺陷、设计错误引起的损失；

(七)不属于本条款第三条列明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

第五条　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精神损失，以及其他不属于
本条款第三条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

保险责任期间

第六条　本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为1年、2年、3年、4年、5年
五档，投保人可以选择其一，并记载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中，
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责任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第七条　本保险的保险金额按以下方式计算：

(二)如投保人购买多份本保险，保险财产的总保险金额为单
份保险的保险金额乘以实际投保份数；但总保险金额不得超
过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超过部分无效。

(三)在保险责任期间，如投保人增加投保份数，总保险金额
将相应增加，增加额为增加、的投保份数乘以单份保险的保
险金额，如投保人减少投保份数，总保险金额将相应减少，
减少额为减少的投保份数乘以单份保险的保险金额。

保险费



第八条　本保险的保险费按以下方式计算：

(二)如投保人购买多份本保险，保险人收取的年保险费总额
为单份保险的年保险费乘以投保份数。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及责任

第九条　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如实告知；

(四)被保险人应当维护保险财产的安全，按照有关部门的要
求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七)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本条款规定的各项义务，或有虚报
损失等欺骗行为，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追回已经支付的赔
款，亦可终止保险合同。

赔偿处理

第十条

(三)保险财产遭受损失后的残余部分，应合理作价折归被保
险人，并且在赔款中扣除；

(六)从保险人书面通知领取保险赔款之日起一年内，如被保
险人不领取赔款，也作为自愿放弃保险保障权益处理。

附则

第十一条　在保险责任期间内，若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书面
申请提前解除本合同，经保险人同意后，本保险合同可以解
除。合同解除时，保险责任终止。

第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各文件之间相互解



释、相互补充，如有冲突，以如下序号在前的文件中的约定
或解释为准：

(一)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协议；

(二)保险单；

(三)保险条款；

(四)投保单。

第十三条　有关本合同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按以下顺序处理：

(一)提交保险单签发地的保险人的经营机构所在地的市仲裁
委员会仲裁；

(二)如上述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

特别约定条款

特别提示

第一条　本特别约定条款是华泰居安理财型家庭综合保险(家
庭版)的备选条款，投保人可在购买基本保险的基础上选择本
特别约定条款，如果投保人同时选择本特别约定条款，则基
本保险条款和特别约定条款共同构成构成本保险的条款。

本特别约定条款只能和基本条款结合使用，单独使用时不发
法律效力。

保障金的确定

第二条　投保人投保本保险时，可以选择缴纳保障金的形式。



(一)如投保人投保一份本保险，其应缴纳的保障金为10000元
人民币；

(二)如投保人投保多份本保险，其应缴纳的保障金总额为一
份本保险应缴纳保障金乘以投保份数。

第三条　保障金应一次性缴纳。

给付金的确定

第四条　在本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届满后，不论保险期限内
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实际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多少，不
影响投保人领取给付金。

第五条　如投保人只投保一份本保险，在保险责任期间届满
时，投保人可以领取的给付金按下列方式确定：

(一)如保险责任期间为三年，则给付金为10933元人民币；

(二)如保险责任期间为五年，则给付金为11905元人民币。

第六条　如投保人投保多份本保险，在保险责任期间届满时，
投保人可以领取的给付金按下列方式确定：

(一)如保险责任期间为三年，则给付金为投保份数乘以10933
元人民币；

(二)如保险责任期间为五年，则给付金为投保份数乘以11905
元人民币。

本保险保险责任期间届满前部分退保或全部退保时给付金的
确定。

第七条　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责任期间内，投保人要求部分
退保或全部退保的，应在本保险保险责任期间届满前到本公



司办理退保手续；但投保人只能要求按份退保或退保全部份
数。

第八条本保险保险责任期间届满前部分退保或全部退保时，
给付金按以下方式计算：

(六)实际保险责任期间持续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含四年)，
给付金=退保份数x(10000+1000ox保险天数x0.009%一对应
的手续费)。

给付金的领取

第九条　本合同项下的给付金只给付给投保人或其授权代表
人。

第十条　投保人在领取给付金时，须携带保险单正本、相关
批单正本、发票、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
证件。

如投保人委托他人代理领取给付金的，代理人代为领取时，
除应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出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或其他能证明代理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第十一条　如保险单正本、相关批单正本、发票丢失，投保
人应及时到保险人经营场所办理挂失手续；在挂失手续办理
之前，如给付金被冒领，保险人不负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家庭财产保险单

保险单号码：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依照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及在保险单上注明的其他条件
承保被保险人坐落于_______________下该财产的保险。



保险财产项目

保险金额

特别约定

房屋及其他附属设备

其他保险财产

(见条款第二条二、三、四项)

代保管或与他人共有财产

(应分别列明财产名称及金额)

保险金额合计人民币

保险费率：每千元元附加盗窃险：每千元元

保险费：人民币$

自年月日时起

保险期限：壹年

至年月日二十四时止

承保记录

签章登记会计复核

保险公司签章

年月日


